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评估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评估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省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评估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评估管理工作 。

第四条  承担房屋拆迁评估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须具备三级以上（含三级）房地产价格评估资质。

第五条  评估机构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和本规则规定，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评估程序，依据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时政府公布的货币补偿基准价格和重置指导价格，结合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和院落及附属物情况等，综合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 。

第六条  各类型房地产的货币补偿基准价格，是指按照用途相似、地段相连、地价相近的原则，划分区段，分等定级，测定的某一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与重置价格的差额。

货币补偿基准价格和重置指导价格，以“ 元／平方米建筑面积 ”为计算单位。

第七条  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价格的确定和公布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确定承担拆迁房屋货币补偿基准价格的评估机构；

（二）受委托的评估机构拟定货币补偿基准价格测算的技术方案。技术方案主要包括：基本思路、评估方法、工作程序、样本采集、各种数据的处理方法及承担测算工作的技术力量等。

（三）评估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技术规范进行评估测算，按规定提交货币补偿基准价格评估报告。

（四）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货币补偿基准价格评估报告进行审核，确定货币补偿基准价格，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八条  房屋拆迁补偿估价评估报告应由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章，经评估机构盖章方可有效。

第九条  接受房屋拆迁评估委托的评估机构，不得向其他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转让受托的评估业务。 

第十条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与拆迁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是拆迁当事人的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拆迁当事人有义务向评估机构如实提供估价所需的资料，协助评估机构进行实地查勘。

第十二条  拆迁估价人员应当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实地查勘，做好实地查勘记录，拍摄反映被拆迁房屋外观和内部状况的影像资料。

实地查勘记录由实地查勘的估价人员、拆迁人、被拆迁人签字认可。

因被拆迁人的原因不能对被拆迁房屋进行实地查勘、拍摄影像资料或者被拆迁人不同意在实地查勘记录上签字的，应当由除拆迁人和评估机构以外的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见证，并在估价报告作出相应说明。

第十三条  评估机构和估价人员需要查阅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和相关房地产交易信息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允许查阅。

第十四条  房屋拆迁评估估价结果的货币单位精确到人民币元。

第十五条  房屋拆迁评估的估价结果只供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确定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或产权调换差价。  

第十六条  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不包含室内装修补偿和拆迁非住宅造成停产停业的补偿费。 

拆迁当事人与评估机构对室内装修补偿评估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被拆迁房屋的估价结果产生疑议的，可以向估价机构咨询有关拆迁估价的依据、原则、程序、方法、参数选取和估价结果产生的过程。

第十八条  拆迁当事人对估价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估价报告之日起5日内，可以向原评估机构书面申请复核估价，也可以另行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第十九条  拆迁当事人申请裁决的，应在报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应依据设区市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鉴定作出。

第二十条 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鉴定，应当对评估报告的估价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并在10日内出具具体鉴定意见。

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不存在技术问题的，应当出具维持原评估结果的鉴定意见。

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评估报告存在技术问题的，可要求原评估机构重新评估，或者委托另一家资质不低于原评估机构等级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受理机构应在7日内出具新的评估报告。 

第二十一条 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委托评估机构重新评估时，当事人认为评估机构不合适且能提出正当理由的，应另行委托。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估鉴定人员应当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当事人有业务上的合作关系；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到公正估价鉴定的。

第二十三条 评估鉴定不得以一方当事人单方提交的、未经另一方当事人认证的资料为鉴定依据。

第二十四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及评估鉴定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 房屋拆迁评估费由委托评估的拆迁当事人承担。

评估报告经鉴定被认为不能采用且委托其他评估机构重新评估的，原评估机构不应收取评估费用。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评估鉴定的，应预交评估鉴定费用。双方均申请评估鉴定的，评估鉴定费用各半预交。

当事人不预交估价鉴定费用的，视为自动撤回评估鉴定申请。

经专家委员会鉴定，评估报告不予采用的，鉴定费由出具该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承担；评估报告不存在估价技术可采用的，鉴定费由申请人承担。

评估鉴定费用的承担须在裁决文书中载明。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不得向房屋拆迁评估专家委员会或评估机构提供虚假资料，妨害评估鉴定的公正。

第二十八条  评估机构、房地产估价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处罚。

第二十九条  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从事房屋拆迁评估：

(一) 擅自转让评估业务、或允许他人借用自己名义从事房屋拆迁评估业务的；

(二) 违反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出具虚假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严重失实，或者恶意串通、损害拆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 不履行评估技术咨询义务；

(四) 不配合专家委员会进行鉴定的；

(五) 其他不符合从事房屋拆迁评估业务的情形。

第三十条  对产权调换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评估，参照本规则执行。

